二、采购需求



（一） 服务需求

 江西省档案馆位于南昌市红谷滩怡园路808号，绿化率为42.1%，占地面积10000㎡，建筑面积为16133㎡。该办公楼项目基本数据与设施设备清单情况如下。
	主楼层
	功能

	1-3层
	办公、会议、业务等用房

	4-12层
	档案库房

	地下层
	车库

	裙楼层
	功能

	1层
	办公室、监控室等综合用房

	2层
	档案查阅大厅、会议报告厅

	3层
	展览大厅


    1.大楼总建筑面积：16133㎡；
    2.绿化率：42.1%；
3.停车泊位：61个，其中露天车位50个，地下车位11个；
4.供电设备：高低压出线柜4组、800KVA干式变压器2台、计量柜2组、PT柜2组、变压器柜2组、母联柜1组、隔离柜1组、联络柜1组、电容补偿柜2组和馈电柜10组、配电箱144只，160KW发电机组1台；
5.供水设施：二次供水泵2台，排水泵10个；
6.照明设施：照明灯约3100只，开关约215只，灯带约1000只；
7.监控摄像机约150台；
8.电梯：3台，其中15KW/两台，10KW/一台（已报停）；
9.消防设施：喷淋泵3台，消防水泵2台，排烟风机10台，送风机2台；
10.空调设施：水泵9台，中央空调系统1套，恒温恒湿机组27台，多联机1台（食堂）、天花机2台（监控室）柜式、挂机空调7台，风机60台；
11.其他设施设备情况：馆内办公电话、网络、报告厅会务影音设备、展厅设施设备和展件、安检设备等。
（二）物业服务内容及质量要求
A. 物业服务内容和要求
（1）综合要求
1.依据有关规定，签订规范的物业服务合同，明确各方权利义务；
2.承接项目时招标人对物业服务范围和内容、公用设施设备等进行认真查验、确认，做好记录；
3.从业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取得从事相应岗位的资质和专业培训合格证书；
4.建立物业服务方案和相应的质量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
5.服务人员佩戴标志，服务主动、细致、周到，用语文明。
（2）物业服务内容
1.本物业公用部分具体包括：房屋的承重结构（包括：基础、承重墙体、梁柱、楼顶等），非承重结构的分户外墙面、屋面、各种功能库房、大厅、公共大门、走廊通道及踢脚、档案库房、楼梯及楼道间、卫生间、开水房、泵房、电梯井、垃圾桶、门窗、3米以下玻璃幕墙等；
2.本物业公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运行和管理。具体包括：负责共用的室内上下水管道、下水管、污水管、雨水管、共用照明、楼道灯、水箱、楼内的给排水系统（含二次供水消杀）、供配电系统、消防、电梯等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管理、维修、养护及应急救援工作（消防、电梯由中标单位具体实施）。负责中央空调系统（含恒温恒湿机组）、单机空调等的日常运行、管理、维修、养护及应急救援等工作；
3.本物业附属建筑物、构筑物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包括道路、周边广场及附属用房、室内外上下水管道、化粪池、沟渠、水池、停车场（含大楼底层停车库所有区域）、景观灯及路灯等；
4.本物业公共场所、除干部职工办公室外的所有办公用房（含查阅大厅、会议室、报告厅、党员活动室、展览大厅等）、房屋公用部分及附属建筑物、构筑物的日常清洁卫生和随时保洁、档案库房（7600㎡）无尘化保洁，垃圾的收集、清运，排水管道、污水管道的疏通和化粪池的清掏；做好除“四害”及防治白蚁和各项创卫工作；
5.本物业区域内的园林绿化的养护与管理，日常浇水、修剪、除杂草、施肥、补种、防病杀虫；负责对本物业内办公区域的日常绿植摆放、裙楼二层露台新增20盆高1.5米、冠1米及以绿植，品种由招标人确定，（含主楼三楼值班室的绿植摆放）及重大节日绿植摆放；
6.本物业区域内工作人员工作日的工作餐保障服务；
7.本物业区域内综合服务。设立专职人员，建立白天工作时间电话值班，非工作时间项目负责人电话畅通，接受对物业服务报修、求助、建议、问询、质疑、投诉等各类信息收集和反馈，并及时处理，有回访制度和记录；协助业主布置各类会议场地，负责会场卫生清理；
8.物业档案资料管理；
9.积极响应和无偿配合完成要求的物品清运、临时保洁、创卫检查等工作；
10.冬季、雨季、汛前以及重大节假日前进行安全检查；
11.协助做好平安建设、节能、精神文明、绩效考核等日常工作；
12.配合施工项目现场管理等工作；
13.设置意见箱，每半年集中进行一次公开的物业服务意见征集，并将提出的意见与解决情况公示。
B.  物业服务质量标准
（1）物业服务质量要求
1.服务机构与人员：物业服务企业应根据本物业的具体情况和合同约定，设置相适应的物业服务机构，部门齐全，具备自动化办公条件，建有各种完善的物业服务制度；配备管理服务人员和服务设施，管理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应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表情自然、亲切，举止大方、有礼，用语文明、规范，主动、热情、耐心、周到并及时提供服务。
2.物业服务人员应按规定统一着装、着装整齐清洁，仪表仪容整洁端庄，在指定位置佩戴标志，站姿端正，坐姿稳重，行为规范，服务主动；在岗工作期间不准吸烟、喝酒、聊天等。管理服务人员应及时、认真做好工作日志、交接班记录、台账等记录工作，做到字迹清晰、数据准确。
3.物业服务人员应接受过相关专业技能的培训，按规定具有相应的资格证、培训合格证等，掌握物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能正确使用相关专用设备。
    4.物业服务人员总数不少于14人，其中项目经理1人（需物业经理岗位工作经验10年以上）、综合服务1人、保洁不少于7人、工程部不少于2人、绿化1人、食堂2人（厨师1人、服务员1人）。保持员工队伍相对稳定，物业经理、综合服务、工程部、保洁年龄不能大于法定退休年龄，如需调整综合服务、工程部主管、食堂等技术骨干岗位人员，须书面征求采购人意见，同意后方可调整。按招标文件岗位配置要求配足员工，不得擅自减少物业服务人员，经抽查，发现物业服务人员缺岗的，且无正当理由，业主单位有权按实际缺岗人数扣除相应的人均物业服务费，同时要求中标人补足规定人数。
    5.建立专职服务队伍，所有员工必须专职为业主单位服务，不得在外兼职；物业服务人员要求思想品德好，服务意识强，气质形象较佳，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无违法或刑事犯罪记录，项目负责人和管理人员须持证上岗。对前期进场的主要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考核，如在培训、熟悉环境过程中发现其不能胜任的，可要求更换，直至胜任为止。
6.建立岗位责任制，服务人员专岗专人、定职定位，分工明确；管理人员应取得物业管理从业资格证书或岗位证书，专业技术、操作人员应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证书或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其中，中标人必须在合同签订前提供所有工程人员的有效职称证、技工证、上岗证等原件供审核，如中标人不能提供，则业主单位有权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业主单位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预中标人或重新组织招标；
7.不提供任何服务人员的住宿餐饮，所有工作人员的住宿和工作期间的餐饮问题由投标人自行解决；
8.中标人需依法为本项目服务人员提供社保、医保、工伤和意外保险等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障；
9.各项管理制度完善。建立健全物业管理和服务制度，制定内部管理运作制度和物业管理规章制度；有完善的管理服务工作流程，明确各个岗位工作标准，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和考核办法；积极开展节能降耗工作，有切实可行的节能降耗制度措施，并积极组织执行，有明显功能降耗成果，每月提供能耗数据分析报告，提出合理化建议。
10.房屋及公用配套设施的管理及维修养护
10.1外观完好、整洁；建筑贴面无脱落；玻璃幕墙无破损；出现破损脱落应及时修复；
10.2无改变使用功能现象，无私搭乱建现象，无乱张贴悬挂现象；
10.3房屋本体公用设施整洁，公用楼梯、通道、大厅及各类管井无堆放杂物及违规占用；
10.4设立24小时维修值班制度，对公用设施如门、窗、锁具、洁具及各类龙头、闸阀等五金用品做到随坏随修，及时更换，保证水管、水龙头、闸阀等正常使用，无滴漏现象；
10.5道路平坦整洁，排水畅通无积水，公共配套设施及场所（地）完好无损，窨井（含集水井）每半年清理一次，内壁无粘附物，井底无沉淀物；明沟每周清扫一次，无明显垃圾，无堵塞；化粪池保持通畅，无堵塞、无满溢，每半年清掏一次；
10.6每日安排专人负责巡视检查，形成检查报告，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或维修。
11.设备运行、维修保养
11.1公用设施设备档案资料齐全，分类成册、管理完善，查阅方便；
11.2制订设备安全运行、岗位责任制、定期巡回检查、维护保养、运行记录管理、维修档案等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11.3供电照明系统、给排水系统、供配电系统、中央空调系统、消防系统及电梯由专业队伍维护保养和维修，保养人员均持证上岗；按设备的运行维修标准进行维修保养，设备技术状态良好；
11.4工程部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设立服务电话，配备急修应急材料箱，接到急修通知后10分钟内赶到现场，建立急修档案；
11.5给排水系统：每天一次巡查给排水系统，各种管理闸阀完好，仪表显示正确，无跑、冒、滴、漏；保证供水安全，定期检查水箱等给排水系统卫生安全等；
11.6供电照明系统：每天一次巡检供电、照明系统，遇有故障，及时处理，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定期对应急供电设备进行维护保养，保证完好；路灯、大堂、电梯间、楼道等公共部位亮灯率保持98%以上，如有缺损，应及时更换；
11.7中央空调系统及恒温恒湿机：定期对中央空调系统、恒温恒湿机开机前检查，定期清洗维护水冷系统，无跑、冒、滴、漏现象，定期测试系统功能，保持良好状态，保证能按要求正常运行，负责换季保养、添增药剂等工作；设备运行期间必须全时保障小修及时处理，排除出现的故障，中修、大修及时告知业主单位负责维修；
11.8电梯：负责电梯年检工作，签订三方专业资质维修保养单位，对电梯进行定期保养，做好日常电梯运行的巡检与记录，保证电梯按规定时间或约定时间正常运行，安全措施齐全有效，值班记录清晰，轿厢内、外按钮、灯具等配件保持完好，定期（一季一次）对电梯系统进行检修、保养、清洁，保证轿厢、井道、电梯机房整洁，通风、照明及附属设施完好；
12.公共环境卫生：清洁卫生责任制，有专职的清洁人员和明确的责任范围，实行标准化保洁；
12.1公共部位保持清洁。本物业区域内公共部位即指从大楼底楼（含地下）到顶楼天台的所有公共部位，包括楼梯及通道、大厅、电梯间、公共卫生间、开水房、值班室、配电房、机（泵）房、管井、底层停车库、公共活动场所（含会议室、接待室、党员活动室、报告厅、展览大厅、走廊等）、楼宇外墙、3米以下玻璃幕墙、所有门窗玻璃等。
a.各公共部位保洁符合国家有关物业管理服务标准，达到洁净明亮，无灰尘、无垃圾杂物（烟头、纸屑、痰迹等）、无污渍水迹、无蜘蛛网、无斑点、整齐有序；
b.会议室、接待室、公共卫生间、开水房等干净整洁，无异味，经常保持通风，定期喷洒消毒；小便池放置芳香球并定期更换，定期对各下水道滴入消毒液，保持下水管无异味；
c.大厅、走廊、通道等随时保洁及时，门、窗、门锁及扶手、拉手等应不定期擦拭保养，保持洁净明亮，无垃圾杂物、无污渍水迹、无灰尘斑点；
d.开水房按规定时间保持正常开水供应，保持供水安全卫生；
e.底层停车库清扫及时，无垃圾、无污垢、无异味，库内设施无灰尘、无污迹，摆放有序，各通道无杂物堆积；
f.每季度对综合楼的窗户玻璃清洁一次，做到无明显积尘、污迹，干净明亮。
11.2除干部职工办公室外的所有办公用房（含卫生间）保持干净清洁，门窗、办公桌椅、沙发茶几、电脑等办公设备、书柜、卧具等无灰尘、无污渍，摆放整齐；地面洁净，无垃圾杂物，休息室，卫生间无异味，定期更换芳香球，定期消毒，保持空气清新；垃圾桶外表干净，无隔夜垃圾；
11.3公共场所保持清洁，无废弃物。本物业辖内区域公共场所是指物业区域内的道路、绿化地带、停车场、景观设备、景观水池、凉亭走廊、公共文体活动等场地。
a.道路、绿化地带、停车场、公共健身、娱乐场所应保持清洁，清扫及时，无垃圾、无积水、无杂物，无污渍、无油迹；外围通道地面应保持畅通，无堆放杂物；各类告示牌、照明灯具、栏杆、立柱等表面无积灰、无污垢、无污迹；
b.定期检查各种地沟水道，及时清理沟中杂物，保持无异味，明沟无杂物、无积水；下水道、暗沟无溢出、无堵塞；各类盖板完好无损；
c.垃圾桶、箱必须统一规范，按规定位置摆放整齐，外表需保持整洁干净，不锈钢制品需保持洁亮，无霉点、无锈蚀、无污迹，如有破损应立即更换；物业辖区室内垃圾日产日清，室外垃圾不得超过桶身三分之一；
13.绿化：有专职绿化服务员工，对物业区域范围的绿化工作有专业的管理措施并落实到位；
13.1花草树木长势良好，修剪整齐美观，无病虫害，无折损，无斑秃、无枯枝；
13.2绿化带草地内及时清除杂草，做到无杂草滋生、无垃圾杂物、无大面积枯黄、无大面积黄土裸露，化学药物除草应禁止破坏绿化用草、绿植；
13.3适时浇水排水，适时培土施肥，特别是灌木要适时在根部松土实施沟施，保持良好的生长势头；
13.4竹林应视情进行修剪和清理，保持良好的生长势头和美观；
13.5绿化管理设施、设备完好，经常维护自动喷淋系统及绿化浇排水管道，保持性能完好，工作正常；
13.6根据季节变化，采取必需措施，做好植物防寒越冬及冬季施肥工作；
13.7负责馆领导办公室、办公区绿植摆放，加强养护，对枯败的及时更换；
13.8逢元旦、春节、国庆节时，负责节日装饰，主要大楼（楼前及大厅）、办公楼（楼前及大厅）、周围花卉摆放，贴横幅、挂灯笼，营造浓厚的节日气氛等；
14.综合服务
14.1接受业主和使用人报修、求助、建议、问询、质疑、投诉等工作，收集节能、文明建设等各类信息，并做好相关记录；
14.2做好各种会议的接待，会前布置会场，会后清洁卫生等；
14.3综合服务岗人员的聘用和解雇须书面经得同意,薪资不得低于现行标准。
17.急修、小修
物业工程部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设立服务电话，配备急修应急材料箱，接到急修通知后10分钟内赶到现场处理，建立急修档案，接到小修通知后20分钟内到达现场，24小时内小修处理完毕；
18.标识管理：每月检查、维护更换，保持设施设备、道路交通、水体等各类固定标识安置牢固，保持各种标识清洁、醒目；根据安全需要和作业现场实际情况，及时设置“维修进行中”、“小心地滑”等临时服务状态标识。
19.食堂服务：
19.1办理与投标人名称一致的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堂从业人员必须持有健康证；
19.2提供工作日午（早）餐服务，主副食品采购、加工，饭菜分发，食品安全，食堂卫生等工作；
（三）物业服务目标、指标
A.综合指标：
· 房屋完好率达到100％；
· 本物业主要设施、设备运行完好率达到100％（电梯、消防系统、供电系统、供水等系统）其他设施设备完好率98%以上；
· 消防设施设备完好率达到100％；
· 照明灯完好率达到98％（负责检查、维修）；
· 急修、小修报修及时率100％，维修合格及回访率100%，业主满意率达90%以上；
· 卫生、清洁率达到100％；
· 有效投诉≤2％，处理率100％，投诉回访率100%，有效投诉的回访满意度100%；
· 管理人员专业合格率100%，客户对物业服务工作满意率达90%以上；
· 物业档案完整率100%；
· 执行《物业服务标准》，其它如未有具体约定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 每年要编制年度工作计划、年度工作总结。
B.考核奖惩
对中标人的物业管理服务，采取定期评分考评和日常监督量化扣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每季度进行一次，每季度最后一个月根据《综合大楼物业管理服务标准及考核评分细则》考评，满分为100分，90分以上（含90分）为合格。
1.考核指标：
（1）院内安全有序，无安全责任事故；
（2）房屋建筑附属设施完好率达到100％，主要设施设备（电梯、消防系统、供电系统、供水等系统）运行完好率达到100％，照明等其他设施设备完好率98%以上；
（3）急修、小修报修及时率100％，维修合格及回访率100%，业主满意率达90%以上；
（4）环境卫生清洁率达到100％；
（5）绿植、树木、草坪修剪整齐，无病虫害无践踏折损现象；
（6）杜绝火灾责任事故；
（7）物业服务人员专业合格率100%，招标人对物业工作满意率达90%以上；
（8）有效投诉≤2％，处理率100％，投诉回访率100%，有效投诉的回访满意度100%；
（9）制定物业管理相关制度和操作规程，物业档案完整率100%；
（10）本招标文件无具体约定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2.考核办法。对中标人的物业管理服务考核，采取日常监督检查、定期问卷调查和定期考核评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办公室每天对物业服务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发现问题，下达检查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
（2）办公室每季度组织对物业服务进行一次问卷调查，重点调查环境卫生、零星维修、服务态度等；
（3）办公室每季度最后一个月根据《物业管理服务标准及考核评分细则》（另行商定），对物业服务进行一次考核评分，日常监督检查和问卷调查情况纳入考核评分之中。考核实行百分制计分量化，90分以上（含90分）为合格；
3.扣分办法 
（1）抽查发现存在管理漏洞，并下达整改通知单，对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每次扣 3-4 分；
（2）发现投诉存在管理问题的，经查属实的，每次扣 1-2分；
（3）因存在较严重的管理问题，影响业主单位工作的，每次扣 8-10分 ；
（4）对同一问题重复出现超过两次以上（不含两次）的，按两倍标准扣分。
4.处罚办法 
（1）日常监督过程中，中标方对限期整改通知不予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招标方有权给予中标方罚款50-500元的处罚；
（2）定期考核评分，得分低于 90 分，每分从当月物业管理费中扣除300元；
（3）定期考核评分，得分低于 80 分，每分从物业管理费中扣除 600 元；
（4）一年中累计两次考核评分得分低于 70 分，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
C. 其它约定条款
1.在合同履行中，中标人可接受委托，提供其他专项服务，专项服务的内容和费用另行约定；
2.本项目的盈余或亏损由中标人享有或承担。
3.（业主单位）承担费用：
（1）设施设备日常维护过程中，每次单项材料费在500元以上维修保养费用（需经审批后实施）；
（2）设施设备大、中修过程中产生的有关费用（需经审批后实施）；
（3）新增添项目、设备、设施项目及其有关维修养护费用；
（4）水、电、气等能耗费用及电话、网络宽带、有线电视等费用；
（5）3米以上大楼外墻清洗费用。
4.中标人（物业公司）承担费用
（1）设施设备的日常零星维修（小修）养护费用，即每次单项保养和维修发生的材料费用金额在500元及以下的费用；
（2）本项目物业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保险（含社保、医保、工伤保险等）、福利、加班费、员工服装费、津贴、培训等人员费用；
（3）物业日常办公管理费用；
（4）环境保洁清洁的耗材费用；
（5）办公区域（含馆领导值班室）日常绿植租摆费用及重大节日绿植租摆费用（元旦、春节、国庆）；
（6）化粪池清掏费用；
（7）二次加压供水消杀、水箱清洗费用。
（8）环境绿化管理与养护费用；
（9）中央空调（含恒温恒湿机组）、电梯、消防系统的维护保养等费用；
（10）所有公共区域卫生间的卫生纸、芳香球、洗手液等日用消耗品，且保证日无空缺。卫生卷纸宽度大于等于10厘米，两层或三层。
（11）行政执法检查中因物业管理服务不善产生的罚款费用。
注：以上技术条件必须完全响应，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二） 商务条件

1、付款方式：①按月支付物业服务费；
②合同生效且中标人进场服务后从第二个月起每月15日前，向中标人支付上月物业服务费；
③在支付上月物业服务费前，中标人与江西省档案馆办公室核对上月物业管理考核情况。如中标人当月考核不合格被处罚金，必须先足额缴纳结清罚款金额，并支付中标人购买的为本物业项目服务的其它第三方服务中的应当支付的各项费用后，经招标人确认支付上月物业服务费。
④每月物业服务费按每合同金额÷12个月。
2、服务期：一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2个月），自正式交付给中标的物业服务企业开始；
3、服务地点：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怡园路808号江西省档案馆
4、其他服务要求：
①中标人自行负责招聘员工，重要岗位（综合服务、工程部主管、食堂员工）聘用和解雇须书面经得招标人同意；
②项目经理需在物业经理岗位工作经验10年以上（凭取得主管部门颁发的物业经理岗位证书时间起算）；
③中标方在物业服务及施工过程或因履行物业合同不当，造成的他人人身及财产损害责任由中标方承担； 
④中标方须承诺物业服务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出现安全责任事故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⑤项目服务严禁转包。
5、履约保证金 
1.履约保证金额为中标金额的10％，中标人领取成交通知书后，在合同签订前及时交纳至指定账户；逾期未交视为放弃成交；
2.如中标方经证实确实未能履行其合同规定的义务，或中标方发生违约，在双方协商解决之前不予返还履约保证金，由此给造成损失，有权要求从服务费或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
3.服务合同终止时认真组织物业交接工作，设施、设备、照明灯光等符合交接条件，在交接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采购方将剩余的履约保证金一次性无息退还中标方。。
注：以上所有服务要求和商务条件须全部满足，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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